门诊部引入共享轮椅需求

服务要求：
1.数量与地点要求： 鱼峰山院区设置共享轮椅投放点 ,24小时服务。首批投放轮椅15辆，后续可根据运营需求，双方协商后增减设备投入。

2.使用费用要求 ：共享轮椅采用微信和支付宝同时信用免押的方式，患者可以每天免费使用1小时以上，超出后按时长计费，24小时收计费不超过30元。
3.租借方式要求：采用“归位桩+轮椅”方式管理，无需安装APP，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扫描，即可租借轮椅。2个或n个组合一起，根据医院需要可随时调整或扩充。
4.安装要求：合同签订后14日内设备（固定桩位+轮椅+程序）安装到位，日内调试完毕投入使用。共享轮椅不使用医院的交流电，医院仅提供场地。

5.售后要求:24小时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，如有故障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到达现场维修。共享轮椅由公司按医院要求定期消毒巡检维修，后期程序免费升级。
6其他要求:公司负责共享轮椅租赁人的信息（含隐私）的保密与安全，一旦共享轮椅租赁人与公司或医院发生争议，最终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患者及家属在租赁设备过程中，由于设备故障引发的伤害纠纷，由公司负责处理和承担全部责任。

资质要求：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；
2.投标人资质要求：投标人必须具备有效的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或《二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》；

3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
